	2008老照片徵選活動
授  權  書

1.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參加【2008老照片徵選】活動之入選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係擁有版權或已取得版權擁有者之授權，參選作品相關之法律責任，由本人自行負責。

2. 本人作品，於評選結果公布後，以永久無償方式授權高雄縣政府勞工局及其所屬機關非營利用途，不限時間及不限次數利用，受權利用範圍包含入選作品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公開展示、公開發表、散佈、發行等一切著作財產權。
此致

高雄縣政府勞工局

授權人

（簽名或蓋章）

身份證號碼（護照號碼）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






